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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0年普通高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整改工作督导

复查情况的通报

国教督办函〔2021〕1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

为深入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中办国办《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

革的意见》，巩固合格评估成效，兜住高校办学条件和教学质量底线，我办于 2020年 11

月会同教育部有关司局单位，组织教学、评估和财务管理等方面的专家组成工作组，对吉

林动画学院、宁波财经学院、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广东科技学院、

陇东学院 6所高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整改工作进行了督导复查。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

下：

一、发现的问题

工作组发现，6校自合格评估以来，整改情况和评建效果总体较差，部分高校关键办

学指标存在不同程度滑坡甚至降为不合格，在办学定位、师资队伍、经费投入、教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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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展合格评估）基本完成整改任务、效果比较明显，在优化师资结构、加强专业内涵建

设、提升产学研合作育人成效等方面虽有落实但仍需持续推进。

（二）教师数量严重不足，教学质量难以保证

1.生师比大幅上升甚至不合格。按照《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实施办法》

（以下简称《评估办法》）规定，高校生师比不得高于 22：1（艺术类院校 17：1，财经

类院校 23：1）。6校合格评估后扩大招生规模，缩减或未同步充实师资，导致生师比显

著上升、甚至变为不合格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在校生折合数增加 12776.6人增幅达 56.6%，教师折合数增加

162人，增幅仅 13.6%，生师比大幅上升为 26.1：1。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在校生折合数增

加 6645人，增幅达 25.4%，教师折合数却减少 7人，生师比大幅上升为 25.6：1。陇东学

院在校生折合数增加 1756人，增幅 12.1%，教师折合数增加 15人，增幅 2.2%，生师比

上升为 22.9：1。吉林动画学院在校生折合数增加 235人,增幅 2%教师折合数却减少 57.5

人，生师比上升为 18.6：1。以上 4校生师比上升为不合格。

宁波财经学院生师比由评估时 20.7：1上升为 22.4：1，广东科技学院生师比由评估

时 19.1：1上升为 21.6：1。以上 2校生师比上升接近上限。

2.分专业师资短缺问题突出。按照《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规

定，本科专业的生师比一般不高于 18：1（动画等艺术类专业的生师比一般不高于 11：1）。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机器人工程、音乐学、舞蹈编导等 8个本科专业的自有专任教师数

量为 0，商务英语等 3个专业的生师比均超过了 100：1。陇东学院小学教育等 5个专业生

师比全部在 30：1以上，财务管理专业甚至高达 73.4：1。吉林动画学院全校 33个本科专

业中有 11个艺术类专业的生师比超过 20：1。

3.思政课专职教师缺口较大。《新时代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规定》

要求高校思政课专职教师与在校生的比例不低于 1：350，6所高校均未达标，其中：吉林

动画学院该比例为 1：528、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为 1：722、湖南涉外经济学院为 1：

456、陇东学院为 1：512，差距较大，宁波财经学院为 1：353、广东科技学院为 1：362，

接近规定值。

（三）教学投入不达标，办学条件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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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日常运行支出占比不合格。按照《评估办法》规定，教学日常运行支出占经常

性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拨款与学费收入之和的比例应不低于 13%。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教学

日常运行支出占比 2017-2019年均不合格，2019年为 8.7%宁波财经学院 2019年教学日常

运行支出占比为 9.9%。吉林动画学院教学日常运行支出占比自评估后连续 5 年不合格

2019年为 12.4%。

2.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投入占比不合格。按照《评估办法》规定，高校新增教学科研仪

器设备所占比例应不低于 10%。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2019年新增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占

比仅为 3.2%。

3.条件建设弱化虚化。吉林动画学院招生数量和本科专业均有所增加，但校内实验室

数量由 2016年 233 个减少为 2020 年 190个，降幅近 20%。湖南涉外经济学院生均教学

行政用房面积由评估时 8.62平方米减少为 2020年的 7.68平方米。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部分教室陈旧，黑板破损、扩音器回声严重，学生听课效果无法保证，部分实验室安排实

验任务极少、利用不充分，教学日常运行维护存在漏洞。

（四）教学管理比较松散，质量保障不到位

1.专业建设存在明显不足。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评估后增加 16个本科专业，但部

分专业不具备实习实训条件、教师短缺甚至没有专业教师。湖南涉外经济学院设有 9个二

级学院，但商学院、人文艺术学院、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 3个学院的学生总数高达 19406

人，占在校生总数 71%，会计学等专业规模过大，师资结构性短缺和课程资源不足问题

突出，开设大量大班课、合班课，影响教学质量。

2.教学质量管理不到位。6校普遍存在专业课试卷题目设置简单、评分区分度不大，

毕业论文选题不合理、工作量不足、低级错误较多，课堂教学管理不严、学生旷课、上课

玩手机不听课等问题，教学效果不佳。

3.教学管理队伍力量薄弱。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在校生、专业数和课程门数均有大

幅增长，但教学管理队伍建设没有跟上，教务处 9位工作人员难以保证 3万在校生的教学

日常运行，校级教学督导 13人和教学质量监控中心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对教学质量监控

不够。陇东学院教务运行效率不高，教务管理系统无法有效使用，全校教师排课、调课和

学生选课只能在教务处办公室手动完成。教务处、教学科研服务中心、实验室与设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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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教学质量控制中心、教师发展中心的专职管理人员共 6人，其余工作人员为自有专

任教师兼职或合同制、季节性用工，教学管理力量薄弱、管理比较混乱。

4.学生体质健康合格率不达标。按照《评估办法》规定学校《国家大学生体质健康标

准》的合格率应达到 85%，吉林动画学院高新校区体育馆等运动场地短缺，学生户外运

动开展困难，学校评估后连续 5年学生体质健康合格率均不达标，2019年仅为 64.7%。

（五）超范围统计、报送评估数据

按照《评估办法》规定，专任教师计算方法是：自有教师及外聘教师中聘期二年（含）

以上并满足学校规定教学工作量的教师按 1：1计入，聘期一年至二年的外聘教师按 50%

计入，聘期不足一年的不计入专任教师数。教学日常运行支出指学校开展普通本专科教学

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发生的支出，包括教学基本支出中的商品和服务支出（302类）（不含

教学专项拨款支出）。

经核查 6校提供的专任教师名单、课表或评教数据、聘用合同、人事工资系统数据、

社保缴纳记录、纳税记录、工资和劳务费的财务明细账和银行流水，部分专任教师没有承

担本科教学任务、无社保缴纳记录或工资发放记录，其中，吉林动画学院 78人（自有教

师 48人、外聘教师 30人），宁波财经学院 259人（自有教师 60人、外聘教师 199人），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305人（自有教师 178人、外聘教师 127人），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188人（自有教师 48人、外聘教师 140人），广东科技学院 172人（自有教师 171人、

外聘教师 1人）,陇东学院 130人（自有教师 101人、外聘教师 29人）,不应统计为专任教

师。经核查 6校提供的年度财务决算报告、教学日常运行支出明细账，发现部分经费不属

于教学日常运行支出，其中：吉林动画学院 250万元，宁波财经学院 54.47万元，广东科

技学院 2120.5万元，陇东学院 453.53万元不应统计为教学日常运行支出。

二、工作要求

（一）切实履行主体责任。近年来，我办以抽查方式开展督导复查发现，新建本科院

校重评估、轻改进现象普遍存在，整改不到位，基本办学条件、基本教学管理和基本教学

质量等关键办学指标全面滑坡甚至不合格问题严重，师生反映强烈；一些省级教育行政部

门没有按照要求监督指导所属高校开展问题整改、没有部署自查自纠、没有依规采取限制

措施，高校办学不规范时有发生。针对存在的问题，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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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履行主体责任，按照《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要求，专题研究

新建本科院校合格评估整改和办学规范问题，做好所属高校的监督指导工作，坚决防止问

题反复、恶化，保证基本教育教学质量。

（二）约谈并限期整改。请吉林省教育厅、浙江省教育厅、河南省教育厅、湖南省教

育厅、甘肃省教育厅分别对吉林动画学院、宁波财经学院、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湖南

涉外经济学院、陇东学院的主要负责同志和举办者进行约谈并限期整改，整改期为一年。

约谈要正式、严肃。限期整改期间，各地要对有关高校采取减少招生人数、暂停备案新设

本科专业等限制措施，并依照规定对有关责任人员进行问责。请于 2022年 3月 15日前，

将约谈情况、限制措施落实情况、高校整改报告报我办。我办将再次组织工作组对上述高

校进行明察暗访，如发现各地限制措施落实不到位、高校整改不力或问题依然突出，将向

社会公开曝光，并依照有关规定严肃问责。

请广东省教育厅指导广东科技学院抓紧完成优化师资结构、加强专业内涵建设、提升

产学研合作育人成效等整改任务，继续充实专任教师和思政课专职教师

（三）全面排查问题。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对本地区 2012年以来参加本科教学工

作合格评估的高校整改情况进行排查，对发现的问题要及时反馈、纠正。排查重点包括：

1.整改落实情况。对照合格评估专家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专家组

考察报告》中提出“发现的问题及其分析”等，对高校近年来整改情况进行逐条核查。

2.基本办学情况。对照《评估办法》规定，对高校合格评估以来的办学条件、教学管

理、办学质量等方面办学数据变化情况进行逐项核查，对数据的真实性进行核对。

请各省（区、市）教育厅（教委）于 2021年 6月 30日前，将排查发现各校问题清单

和整改方案报送我办。我办将继续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对高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整

改情况进行督导复查，并将督导复查结果作为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的重要内容。

我办联系人及电话：陈江璋 010-66097825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单大木仓胡同 37号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 4月 6日


